	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110學年第1學期減免學雜費申請表(編號       )
申請日期：110年    月    日

	(目前)班級
	原: 
新:__________
	座號
	原: 
新:__________
	姓名
	
	家長
姓名
	

	學號(報到編號)
	
	聯絡電話
	    
	戶籍地址
	市     區鎮     里         路     段     巷    弄    號   樓  （ 之 ）

縣     市鄉     鄰         街

	減免身份(身份不重複)
	註記
	減免項目
	應繳附件(  □必附  ○選附)

	□A軍公教遺族子女
	□全公費  □半公費
	學雜費全免
	□撫恤或公文證明等

	□B原住民子女
	族別：＿＿＿＿＿  語言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●通過中級語言認證
□是□否 
●設籍
□臺北市 □新北市 □桃園市 □其他

●住宿 
□是□否 
	學雜費全免
	□戶口名簿

	□C低收入戶子女
	若尚未換卡發新證者，填預計_____月繳交
(先填寫後補繳證件)
	學雜費、輔導費、平安保險費、家長會費
	□110年低收入戶卡(或公文證明)

○戶口名簿(限低收卡上無完整學生資料者繳附)

	□D中低收入戶子女
	
	減免學雜費6/10
	□110年中低收入戶卡(或公文證明)

○戶口名簿(限中低收卡上無完整學生資料者繳附)

	□E身心障礙人士子女

□F身心障礙人士本人
	□極重度或重度
□中度
□輕度
	分別減免學雜費 全、7/10、4/10
	□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手冊
○戶口名簿(手冊非本人須附)
○未申請148以下免學費電子查調者須附稅捐單位開立之      108年度家庭收入220萬元以下各類所得清單

	□G特殊境遇家庭子女
	父、母年齡：__  /      父、母教育程度：      /      
(請填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、大專、碩博士)
	減免學雜費6/10
	□110年度社會局公文

	□H姐妹同校
	統一由姐姐申請
(妹妹 班級：________座號：____姓名：____________)
	減免家長會費
	□戶口名簿

	★同時具有多項減免身份者，僅能擇一辦理也請注意證件有效期限。
★請自行影印證明文件A4大小1份並連同正本送件，文件影本本校留查、正本驗畢當場發還。
★申請減免學雜費者，可一併申請免學費(軍公教遺族除外)，學費6240元最多全免。

	承辦人
	單位主管
	出納組
	會計室
	校長

	
	
	
	
	


